	姓名
	
	性别
	
	民族
	
	培育人排名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
	
	移动电话
	

	通讯地址
	
	电子信箱
	

	固定电话
	
	邮政编码
	

	职称、职务
	
	从事专业
	

	培育的品种暂定名称
	

	参加本品种培育起止时间
	自　    年     月至     年     月

	对培育本品种主要贡献
	

	声明
	本人以上全部内容属实，并对其真实性负责。

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第一申请人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培育人个人信息表
请按照本表“填表注意事项”正确填写本表各栏。
填 表 注 意 事 项
1、 本表应使用中文填写，所有涉及外文的信息应附中文，无统一译文时，应注明原文。
2、 培育人是指对新品种的培育作出创造性贡献的自然人。只负责组织管理工作、为物质条件提供方便或者从事其他辅助工作的人不能被视为培育人。培育人的排序无法律效力。
3、 本表按培育人排名顺序，须每人填1 份。
4、 本表所填写内容应与受理的植物新品种权请求书中内容一致，参加本品种培育起止时间须在品种的培育起止日期内。如实填写日期。
5、 通讯地址栏国内须写明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区、街道、门牌号码。外国培育人地址应写明国别、州（市、县）。
6、 对培育本品种主要贡献务必如实填写。
7、 所在单位意见栏应盖培育人工作单位公章。本栏旨在确认培育人所在单位对该培育人参与新品种培育的意见。
8、 第一申请人意见栏应盖请求书第一申请人单位公章或第一申请人签字（自然人身份申请），若第一申请人与培育人所在单位一致则选其中一栏盖单位公章或签字（自然人身份申请）即可。本栏旨在确认第一申请单位对该培育人参与新品种培育的意见。
9、 各栏大小可依内容多少调整, 填写不下时，应用同样大小和质量相当的白纸续写。
10、 本表下载后填写，签字盖章后扫描上传PDF格式。本表“填表注意事项”无需打印上传。
